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建材行业

3.检查项：进入筒型储库、焙烧窑等设备设施前，未采取隔

离措施，或者未落实防止高处坠落、坍塌等安全措施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

5.检查内容：进入筒型储库、焙烧窑、预热器旋风筒、分解

炉、竖炉、篦冷机、磨机、破碎机前，未对可能意外启动的

设备和涌入的物料、高温气体、有毒有害气体等采取隔离措

施，或者未落实防止高处坠落、坍塌等安全措施的；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进入筒型储库、篦冷机、磨机、破碎机内作业时，未在

配电室切断设备电源并上锁、挂牌。

6.2 进入筒型储库、焙烧窑、预热器旋风筒、分解炉、竖炉、

篦冷机、磨机等作业时，未关闭防止物料涌入、高温或有毒

有害气体进入的阀门、闸板，并断电、上锁、挂牌。

6.3 筒型储库、焙烧窑、预热器旋风筒、分解炉、竖炉、篦

冷机内作业时，未采取防止作业面上方物料坍塌伤人措施，

或者未落实防止高处坠落措施。


